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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中油华东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否决议案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    一、股东大会通知情况 

常州中油华东石油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

5 月 26 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

的股东共 23 人，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87,66,56 股, 占公司有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90.10%。 

本次会议审议否决了《预计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》和《关

于追认 2020年偶发性关联交易》议案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2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常州中油华东

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1-015）。 

    二、否决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 否决《预计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预计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。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《预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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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06）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2,457,1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.60%；反对股数 19,517,156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84.22%；弃权股数 1,200,0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5.18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关联方张元浩、张元洪、张元泽、张蓓丽、元九集团回避表决。 

（二）否决《关于追认 2020 年偶发性关联交易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（1）2020 年 8 月 10 日，公司与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常州武

进支行签订最高额度为 1,900.00 万元的最高额借款合同。分别由张

元浩、张元洪、张蓓丽、常州元能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、江苏中馨智

慧能源有限公司为此次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 

    （2）2020年 8月 10日，公司与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常

州武进支行签订最高额度为 1,800.00万元的最高额借款合同。分别

由张元浩、张元洪、张蓓丽、常州元能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、江苏中

馨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为此次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详见公司披露的

《关于追认偶发性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26）。该关联

交易为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，目的是缓解公司短期内的资金周转压力，

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业务，是合理、必要的。遵循诚实信用、公平

自愿、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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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24,571,0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.60%；反对股数 19,517,156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84.22%；弃权股数 1,200,0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5.18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关联方张元浩、张元洪、张元泽、张蓓丽、元九集团回避表决。 

三、否决议案原因 

经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由表决权股东审议，超过半数反

对上述议案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股东大会否决议案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，公司对上

述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，敬请投资者谅解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常州中油华东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》 

 

常州中油华东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年 5 月 28日 

 

  


